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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及審
核作業原則修正總說明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及審核作業原則」

(以下簡稱本原則)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定，歷經三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茲因農業部組織法、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組織法定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是日分別改制為農

業部、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為使法令規範內容與現況相符，

爰配合機關名稱修正，修正「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

提及審核作業原則」，計十二點，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修正規定第一點至第五點、第七點至第十

二點） 

二、 將現行附件二「農村再生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勘查紀錄表」中「生

態檢核分級與建議」填表內容，配合實務作業順序，調整表格填寫

位置。（修正規定第九點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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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及審核
作業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農業部為營造安居樂

業農村，促進人文友

善環境，建立農業典

範，推動農村產業跨

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

點計畫，特訂定本作

業原則。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下簡稱農委會)為營造

安居樂業農村，促進人

文友善環境，建立農業

典範，推動農村產業跨

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

點計畫，特訂定本作業

原則。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自一百十

二年八月一日改制更名為

「農業部」，爰修正機關名

稱並刪除簡稱。 

二、農業部推動農村產業跨

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

計畫，由農業部農村發

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

簡稱農村水保署)及所

屬分署（以下簡稱各分

署）負責規劃及推動，

並以各分署規劃推動之

核心產業價值鏈主軸或

區域亮點主軸及其發展

區域為計畫範圍。 

二、農委會推動農村產業跨

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

計畫，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

簡稱水保局)及所屬分

局（以下簡稱各分局）

負責規劃及推動，並以

各分局規劃推動之核心

產業價值鏈主軸或區域

亮點主軸及其發展區域

為計畫範圍。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

改制更名為「農業部農村發

展及水土保持署」，爰修正

機關名稱及簡稱。 

三、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原

則分述如下: 

(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係以發展農村產業

價值鏈為主軸，著

眼於核心產業的研

發、生產加工及市

場行銷服務等一連

串價值活動之鏈結

與強化，透過公私

部門跨領域合作，

整合資源協助區域

性農村產業發展。

核心產業主軸宜優

先考量下列方向辦

理規劃: 

1.結合重點產業計

畫或已具群聚發

展規模之產業。  

2.結合政策發展重

三、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原

則分述如下: 

(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係以發展農村產業

價值鏈為主軸，著

眼於核心產業的研

發、生產加工及市

場行銷服務等一連

串價值活動之鏈結

與強化，透過公私

部門跨領域合作，

整合資源協助區域

性農村產業發展。

核心產業主軸宜優

先考量下列方向辦

理規劃: 

1.結合重點產業計

畫或已具群聚發

展規模之產業。  

2.結合政策發展重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第一

點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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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區，例如集團

產區、農業經營

專區、休閒農業

區等。  

3.結合具市場利基

之產業，例如有

機、安全、健康

養生、溯源、友

善耕作、休閒體

驗之產業。 

(二)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係以發展農村三生

功能及特色為主，

引導營造區域亮點

主軸，整合不同農

村之生態、生活、

文化或產業等資源

與組織，加值發展

為軸線或區域性的

亮點。區域亮點推

動主軸得包括下列

各項: 

1.生態實踐農村：

如以里山倡議精

神，規劃營造生

態農村等。 

2.地景藝術農村：

如結合農村技藝

融入鄉村地景，

農村景觀營造

等。 

3.友善人文農村：

如營造對人文友

善，高齡友善，

環境友善的農村

等。 

4.節水節能農村：

如推動雨水回

收，綠能、光電、

智慧農村等。 

5.綠色環保農村：

如推動綠保田標

章、生物炭等。 

6.食農教育農村：

點區，例如集團

產區、農業經營

專區、休閒農業

區等。  

3.結合具市場利基

之產業，例如有

機、安全、健康

養生、溯源、友

善耕作、休閒體

驗之產業。 

(二)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係以發展農村三生

功能及特色為主，

引導營造區域亮點

主軸，整合不同農

村之生態、生活、

文化或產業等資源

與組織，加值發展

為軸線或區域性的

亮點。區域亮點推

動主軸得包括下列

各項: 

1.生態實踐農村：

如以里山倡議精

神，規劃營造生

態農村等。 

2.地景藝術農村：

如結合農村技藝

融入鄉村地景，

農村景觀營造

等。 

3.友善人文農村：

如營造對人文友

善，高齡友善，

環境友善的農村

等。 

4.節水節能農村：

如推動雨水回

收，綠能、光電、

智慧農村等。 

5.綠色環保農村：

如推動綠保田標

章、生物炭等。 

6.食農教育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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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結合農村菜

園，推廣食農教

育等。 

7.深度體驗農村：

如打造農村旅遊

體驗軸線，推動

農村六級化產業

等。 

8.其他符合農業部

政策，或對農村

區域發展具創新

性整合議題方案

等。 

如結合農村菜

園，推廣食農教

育等。 

7.深度體驗農村：

如打造農村旅遊

體驗軸線，推動

農村六級化產業

等。 

8.其他符合農委會

政策，或對農村

區域發展具創新

性整合議題方案

等。 

四、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體

系如下: 

(一)總平臺: 

1.總平臺以農村水

保署統籌運作為

原則，得邀請農

業部及所屬機

關、各部會、學

者專家等參與，

以利進行農村產

業跨域計畫或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

之諮詢、協調及

審查。 

2.總平臺運作如遇

有重大協調事項

時，得由農村水

保署視需要陳報

農業部協調處

置。 

(二)區域平臺: 

1.區域平臺分為北

部區域平臺（臺

北分署）、中苗

區域平臺（臺中

分署）、彰投雲

嘉區域平臺（南

投分署）、南部

區域平臺（臺南

分署）、臺東區

四、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體

系如下: 

(一)總平臺: 

1.總平臺以水保局

統籌運作為原

則，得邀請農委

會及所屬機關、

各部會、學者專

家等參與，以利

進行農村產業跨

域計畫或農村區

域亮點計畫之諮

詢、協調及審查。 

2.總平臺運作如遇

有重大協調事項

時，得由水保局

視需要陳報農委

會協調處置。 

(二)區域平臺: 

1.區域平臺分為北

部區域平臺（臺

北分局）、中苗

區域平臺（臺中

分局）、彰投雲

嘉區域平臺（南

投分局）、南部

區域平臺（臺南

分局）、臺東區

域平臺（臺東分

局）、花蓮區域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

同第一點及第二點修正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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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平臺（臺東分

署）、花蓮區域

平臺（花蓮分

署）。 

2.區域平臺由各分

署依其轄區範圍

統籌運作，並得

邀請農業部及所

屬機關、相關部

會、地方政府、

大專院校、農民

團體、農村社區

企業及非營利團

體等相關者參與

及協調合作，以

利提出農村產業

跨域計畫或農村

區域亮點計畫。 

(三)執行單位:以農村

產業跨域計畫或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中

各項實施計畫之權

責單位為執行單

位。 

平臺（花蓮分

局）。 

2.區域平臺由各分

局依其轄區範圍

統籌運作，並得

邀請農委會及所

屬機關、相關部

會、地方政府、

大專院校、農民

團體、農村社區

企業及非營利團

體等相關者參與

及協調合作，以

利提出農村產業

跨域計畫或農村

區域亮點計畫。 

(三)執行單位:以農村

產業跨域計畫或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中

各項實施計畫之權

責單位為執行單

位。 

五、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流

程如下: 

(一)計畫主軸及發展區

域選定:由各分署

依據轄區內農村區

域性資源條件與發

展特色，評估選定

計畫主軸及發展區

域，公告於各分署

全球資訊網。 

(二)計畫研提:由各分

署透過區域平臺之

運作，掌握現況及

課題、研擬策略，

並彙整計畫範圍內

各公私部門資源運

用與分工，擬訂各

項實施計畫，提出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五、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推動流

程如下: 

(一)計畫主軸及發展區

域選定:由各分局

依據轄區內農村區

域性資源條件與發

展特色，評估選定

計畫主軸及發展區

域，公告於各分局

全球資訊網。 

(二)計畫研提:由各分

局透過區域平臺之

運作，掌握現況及

課題、研擬策略，

並彙整計畫範圍內

各公私部門資源運

用與分工，擬訂各

項實施計畫，提出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第二

點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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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農村區域亮點計

畫，參考格式如附

件一。 

(三)計畫審查:由農村

水保署召開總平臺

會議進行審查，審

查原則包含下列各

項: 

1.發展主軸、區域

及對象之明確

性。 

2.發展現況調查及

資源盤點之完整

性，包含歷年農

村再生相關計畫

執行成果及維護

管理現況。 

3.因應策略與實施

計畫資源應充分

對應發展主軸、

區域及對象並具

可行性。 

4.資源整合程度、

組織合作模式及

經營永續性。 

5.執行進度規劃與

經費編列之合理

性。 

6.資源投入比重與

預期產出績效及

成果之適切性。 

(四)計畫分工執行: 農

村產業跨域計畫或

農村區域發展亮點

計畫經總平臺審查

同意後，依各項實

施計畫之權責分

工，由各權責機關

及執行單位執行。 

或農村區域亮點計

畫，參考格式如附

件一。 

(三)計畫審查:由水保

局召開總平臺會議

進行審查，審查原

則包含下列各項: 

1.發展主軸、區域

及對象之明確

性。 

2.發展現況調查及

資源盤點之完整

性，包含歷年農

村再生相關計畫

執行成果及維護

管理現況。 

3.因應策略與實施

計畫資源應充分

對應發展主軸、

區域及對象並具

可行性。 

4.資源整合程度、

組織合作模式及

經營永續性。 

5.執行進度規劃與

經費編列之合理

性。 

6.資源投入比重與

預期產出績效及

成果之適切性。 

(四)計畫分工執行: 農

村產業跨域計畫或

農村區域發展亮點

計畫經總平臺審查

同意後，依各項實

施計畫之權責分

工，由各權責機關

及執行單位執行。 

六、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得依實

際發展需要滾動檢討，

執行期間如涉及計畫主

軸及發展區域調整、計

六、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

村區域亮點計畫得依實

際發展需要滾動檢討，

執行期間如涉及計畫主

軸及發展區域調整、計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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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年期延續或實施

計畫新增時，應進行農

村產業跨域計畫或農村

區域亮點計畫之變更，

並經提報總平臺審查同

意後辦理。 

畫執行年期延續或實施

計畫新增時，應進行農

村產業跨域計畫或農村

區域亮點計畫之變更，

並經提報總平臺審查同

意後辦理。 

七、為能達成農村產業跨域

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

畫目的並擴大綜效，實

施計畫得包含經總平臺

審查同意投入之「新興

計畫」及各公私部門投

入之「既有計畫」二類，

其用辭定義如下: 

(一)新興計畫:實施計

畫執行內容符合本

作業原則第六點，

經總平臺審查同意

後由農村水保署核

定，且經費來源係

由農業部「農村再

生基金」預算內農

村水保署相關計畫

經費支應者。 

(二) 既有計畫:實施計

畫執行內容及經費

支應屬其他各機關

既有施政計畫者。 

七、為能達成農村產業跨域

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

畫目的並擴大綜效，實

施計畫得包含經總平台

審查同意投入之「新興

計畫」及各公私部門投

入之「既有計畫」二類，

其用辭定義如下: 

(一)新興計畫:實施計

畫執行內容符合本

作業原則第六點，

經總平台審查同意

後由水保局核定，

且經費來源係由農

委會「農村再生基

金」預算內水保局

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者。 

(二) 既有計畫:實施計

畫執行內容及經費

支應屬其他各機關

既有施政計畫者。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

同第一點及第二點修正說

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八、第七點所定新興計畫，

其執行內容得包含下列

各類: 

(一)農業生產技術類:

農業生產加工相關

技術、設施(備)之

研發、試驗、推廣

應用、調查診斷、

現地輔導及人才培

訓等。 

(二)產業規劃設計類: 

1.產業經營管理、

產品加工與食品

衛生安全之診

斷、輔導及培力

計畫。 

八、第七點所定新興計畫，

其執行內容得包含下列

各類: 

(一)農業生產技術類:

農業生產加工相關

技術、設施(備)之

研發、試驗、推廣

應用、調查診斷、

現地輔導及人才培

訓等。 

(二)產業規劃設計類: 

1.產業經營管理、

產品加工與食品

衛生安全之診

斷、輔導及培力

計畫。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第二

點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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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開發、設計

及包裝計畫。 

3.區域產銷網絡整

合管理計畫。 

4.生產、集貨及加

工處理設施、場

所(房)之規劃設

計。 

(三)產業行銷推廣類：

農村產業之行銷、

推廣及通路計畫

等。  

(四)環境條件改善類: 

1.區域內老舊農水

路修建。 

2.水資源保育及再

利用設施。 

3.水土保持及防災

設施。 

4.農村社區友善服

務設施及環境營

造。 

5.傳統建築、文物、

埤塘及生態保育

設施。 

6.空間活化再利

用、意象塑造、

環境綠美化及景

觀維護等設施。 

7.人行步道、自行

車道、社區道路、

溝渠及多功能廣

場。 

8.其他經農村水保

署認定具有助益

者。 

2.產品開發、設計

及包裝計畫。 

3.區域產銷網絡整

合管理計畫。 

4.生產、集貨及加

工處理設施、場

所(房)之規劃設

計。 

(三)產業行銷推廣類：

農村產業之行銷、

推廣及通路計畫

等。  

(四)環境條件改善類: 

1.區域內老舊農水

路修建。 

2.水資源保育及再

利用設施。 

3.水土保持及防災

設施。 

4.農村社區友善服

務設施及環境營

造。 

5.傳統建築、文物、

埤塘及生態保育

設施。 

6.空間活化再利

用、意象塑造、

環境綠美化及景

觀維護等設施。 

7.人行步道、自行

車道、社區道路、

溝渠及多功能廣

場。 

8.其他經水保局認

定具有助益者。 

九、第七點所定新興計畫應

於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提

階段，依下列方式提報:  

(一)由農業部所屬機關

提供專案協助者，

以辦理農業生產技

術類計畫為原則，

九、第七點所定新興計畫應

於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研提

階段，依下列方式提報:  

(一)由農委會所屬機關

提供專案協助者，

以辦理農業生產技

術類計畫為原則，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

同第一點及第二點修正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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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至「農業部農村

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補助計畫管理作業

系統」研提計畫書，

經總平臺審查同意

後送農村水保署核

定後執行。 

(二)由各分署辦理補助

者，由受補助單位

另依相關補助作業

規範研提計畫書。 

(三)環境條件改善類計

畫，應由各分署填

報農村再生環境改

善工程(計畫)勘查

紀錄表（附件二），

另得視需要採取自

行興建或委託政府

機關、公法人興建

方式執行。 

應至「補助計畫管

理作業系統」研提

計畫書，經總平臺

審查同意後送水保

局核定後執行。 

(二)由各分局辦理補助

者，由受補助單位

另依相關補助作業

規範研提計畫書。 

(三)環境條件改善類計

畫，應由各分局填

報農村再生環境改

善工程(計畫)勘查

紀錄表（附件二），

另得視需要採取自

行興建或委託政府

機關、公法人興建

方式執行。 

十、已核定新興計畫如有執

行項目內容變更，其辦

理程序如下： 

(一)由農業部所屬機關

執行者，執行機關

(單位)應至「農業

部農村發展及水土

保持署補助計畫管

理作業系統」研提

變更本函送農村水

保署核定後執行。 

(二)由各分署辦理補助

者，由受補助單位，

另依相關補助作業

規範辦理。 

十、已核定新興計畫如有執

行項目內容變更，其辦

理程序如下： 

(一)由農委會所屬機關

執行者，執行機關

(單位)應至「補助

計畫管理作業系

統」研提變更本函

送水保局核定後執

行。 

(二)由各分局辦理補助

者，由受補助單位，

另依相關補助作業

規範辦理。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

同第一點及第二點修正說

明。 

十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之

管考作業如下: 

(一)農村水保署應按

季掌握計畫執行

情形與進度，並

協助或督促各分

署立即解決可能

遭遇之問題。 

十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

農村區域亮點計畫之

管考作業如下: 

(一)水保局應按季掌

握計畫執行情形

與進度，並協助

或督促各分局立

即解決可能遭遇

之問題。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第二

點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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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分署應於計畫

執行完畢後，提

送計畫執行成果

報告及相關成果

簡報送農村水保

署備查。 

(三)農村水保署應檢

視計畫執行成果

與預期效益是否

相符，並得作為

後續計畫經費核

配之參據。 

(二)各分局應於計畫

執行完畢後，提

送計畫執行成果

報告及相關成果

簡報送水保局備

查。 

(三)水保局應檢視計

畫執行成果與預

期效益是否相

符，並得作為後

續計畫經費核配

之參據。 

十二、其他執行注意事項如

下: 

(一)各分署歷年自行

或委託興建之既

存農村再生相關

公共設施，因有

設施損壞或使用

年限已屆期、土

地使用同意書同

意年限已屆期，

而有辦理修繕、

報廢拆除或增建

之必要性，以確

保公眾安全、後

續維護管理及使

用效益者，得免

依第五點推動流

程提報計畫，由

各分署統籌研

議，以專案提報

農村水保署審

核，其經費累計

核列額度以不逾

年度工程總經費

百分之五為原

則。 

(二)各分署如為配合

執行並落實農業

部重要政策或亟

需建設事項，得

免依第五點推動

流程提報計畫，

十二、其他執行注意事項如

下: 

(一)各分局歷年自行

或委託興建之既

存農村再生相關

公共設施，因有

設施損壞或使用

年限已屆期、土

地使用同意書同

意年限已屆期，

而有辦理修繕、

報廢拆除或增建

之必要性，以確

保公眾安全、後

續維護管理及使

用效益者，得免

依第五點推動流

程提報計畫，由

各分局統籌研

議，以專案提報

水保局審核，其

經費累計核列額

度以不逾年度工

程總經費百分之

五為原則。 

(二)各分局如為配合

執行並落實農委

會重要政策或亟

需建設事項，得

免依第五點推動

流程提報計畫，

以專案方式辦理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

同第一點及第二點修正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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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案方式辦理

第八點第四款計

畫。 

(三)各分署委託政府

機關、公法人興

建農村再生公共

設施時，受委託

單位，準用「農

業部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委辦

工程注意事項」、

「辦理農村再生

相關公共設施作

業處理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四)有關經費支存及

會計事務之處理

等，依「農業部

主管計畫經費處

理手冊」等規定

辦理。 

(五)計畫內如有編列

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者，應依預算

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明確標示其

為廣告且揭示辦

理或贊助機關、

(單位)名稱，且

不得以置入性行

銷方式進行。 

第八點第四款計

畫。 

(三)各分局委託政府

機關、公法人興

建農村再生公共

設施時，受委託

單位，準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委辦

工程注意事項」、

「辦理農村再生

相關公共設施作

業處理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四)有關經費支存及

會計事務之處理

等，依「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主管

計畫經費處理手

冊」等規定辦理。 

(五)計畫內如有編列

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者，應依預算

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明確標示其

為廣告且揭示辦

理或贊助機關、

(單位)名稱，且

不得以置入性行

銷方式進行。 

  



11 

 

 

 

第五點附件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參考格式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件一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參考格式 
 

 

 

○○地區○○(產業或亮點)計畫 
 

 

 

 

 

(參考格式) 

 

 

 

 

 

 

 

 

 

 

 

 

 

 

提案單位：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分署 

中華民國○○○年○○月 

附件一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區域亮點計畫研提參考格式 
 

 

 

○○地區○○(產業或亮點)計畫 
 

 

 

 

 

(參考格式) 

 

 

 

 

 

 

 

 

 

 

 

 

 

 

提案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 

中華民國○○○年○○月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同第
二點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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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村產業(區域)發展現況 

一、前言 

簡述現有資源盤點、調查及評估後，選定本計畫發展主軸(題)
之考量與背景說明等。 

二、計畫範圍及概況 

包含計畫範圍(或發展區域)、空間位置、行政轄區等基礎調查
分析資料等。 

三、○○產業(區域)發展現況 

得包含歷年農村再生相關計畫執行成果及維護管理現況，以及
與本計畫所選定的農村產業(區域)發展主軸(題)相關之發展現況
(包含現有相關計畫投入資源)、相關參與者、營運發展型態與概況
等。 

 

1.得以 Google earth為底圖，呈現計畫範圍、發展區域、主要
交通動線等。 

2.得標註現有相關計畫投入資源之分布位置。 

 

圖○：現有○○發展分布示意圖 

 

四、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例如: ○○年度已投入資源及執行成
效) 

(一)已投入計畫資源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仟元) 
執行單位 執行期程 備註 

A     
B     
C     

D等○項補助計畫     
合計     

(二)已完成之計畫執行成效摘要 

 

第一章  農村產業(區域)發展現況 

一、前言 

簡述現有資源盤點、調查及評估後，選定本計畫發展主軸(題)
之考量與背景說明等。 

二、計畫範圍及概況 

包含計畫範圍(或發展區域)、空間位置、行政轄區等基礎調查
分析資料等。 

三、○○產業(區域)發展現況 

得包含歷年農村再生相關計畫執行成果及維護管理現況，以及
與本計畫所選定的農村產業(區域)發展主軸(題)相關之發展現況
(包含現有相關計畫投入資源)、相關參與者、營運發展型態與概況
等。 

 

1.得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呈現計畫範圍、發展區域、主要
交通動線等。 

2.得標註現有相關計畫投入資源之分布位置。 

 

圖○：現有○○發展分布示意圖 

 

四、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例如: ○○年度已投入資源及執行成
效) 

(一)已投入計畫資源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仟元) 
執行單位 執行期程 備註 

A     
B     
C     

D等○項補助計畫     
合計     

(二)已完成之計畫執行成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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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分析 

說明現有發展主軸(題)所遭遇之課題。 

二、因應策略 

研擬協助其發展之主要改善對策，包含合作執行單位、執行重
點、空間規劃等。如有委託專業單位協助必要，並補充該專業單位
之簡介，包含執行能力與專業性等說明。 

 

以第一章節計畫範圍或現有○○發展分布示意圖為底圖，標
註辦理地點。 

 

 

第二章  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分析 

說明現有發展主軸(題)所遭遇之課題。 

二、因應策略 

研擬協助其發展之主要改善對策，包含合作執行單位、執行重
點、空間規劃等。如有委託專業單位協助必要，並補充該專業單位
之簡介，包含執行能力與專業性等說明。 

 

以第一章節計畫範圍或現有○○發展分布示意圖為底圖，標
註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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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施計畫 

一、總資源需求 

表○：○○計畫-實施計畫表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經費需求

(仟元) 
執行單位 經費來源 執行期程 

A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B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C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D 等○項補助計畫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E 既有   公務預算  

F 既有   ○○基金  

…      

A 新興    

 

二、新興計畫之執行需求(公共工程及補助環境條件改善計畫應檢附實勘記錄表) 

(一)○○計畫 

重要工作項目(含單位及數量) 經費需求(仟元) 備註 

1. 

 

 

2. 

3. 

合計   

目的及緣由 

○○○○… 

預期效益(量化及不可量化) 

1. 

2. 

3. 

(二)○○計畫 

(三)D等○項補助計畫執行需求及初審明細表如附表○。 

三、預期總體效益 

(說明實施計畫預計帶來的總體性量化及質化等推動效益。) 

 

 

第三章  實施計畫 

一、總資源需求 

表○：○○計畫-實施計畫表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經費需求

(仟元) 
執行單位 經費來源 執行期程 

A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B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C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D 等○項補助計畫 新興   農村再生基金  

E 既有   公務預算  

F 既有   ○○基金  

…      

A 新興    

 

二、新興計畫之執行需求(公共工程及補助環境條件改善計畫應檢附實勘記錄表) 

(一)○○計畫 

重要工作項目(含單位及數量) 經費需求(仟元) 備註 

1. 

 

 

2. 

3. 

合計   

目的及緣由 

○○○○… 

預期效益(量化及不可量化) 

1. 

2. 

3. 

(二)○○計畫 

(三)D等○項補助計畫執行需求及初審明細表如附表○。 

三、預期總體效益 

(說明實施計畫預計帶來的總體性量化及質化等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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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其他 

(如調查分析資料、平臺會商或審查記錄、實勘紀錄表等有助於計畫審核之附

件。) 

 

 

第三章  其他 

(如調查分析資料、平臺會商或審查記錄、實勘紀錄表等有助於計畫審核之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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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農村再生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勘查紀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件二        農村再生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勘查紀錄表     

□公共工程 □補助環境條件改善計畫 

建議 

事項 

 建議人 (非必要) 

文號 (非必要) 

陳情人 
(需求單位) 

 電話  
住址  

日期   年  月  日 

勘查單位  
勘查 

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

項目

及地

點 

       縣市       鄉       村里 

預計辦理項

目及概估數

量 

TWD97 參考坐標 

(X,Y) 

   

概估(補助)經費 (仟元) 
   

   

現況需

求概述 

    

   

用地現

況調查 

1.土地權屬： 

  □私有地 

  □公有地： 

2.土地座落： 

  □非都市土地： 

    □一般山坡地 □林班地、實驗林地、保安林地 

    □農地重劃區(含台糖自辦農地重劃區)內農水路  

    □平地 □養殖漁業生產區 

    □其他(請敘明)：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土地 

    □已□未 完成活化認定 

3.用地【土地使用同意書(函)】： 

  □已取得 

  □未取得但可請地方政府或社區組織協助取得 

  □未取得且取得困難或有爭議，需再協調 

擬辦

工程
(計畫)

概估

內容 

□護岸 長ˍˍ高ˍˍ公尺 

□擋土牆 長ˍˍ高ˍˍ公尺 □L型溝 長ˍ公尺 

□圍籬、欄杆、護欄 ˍˍ公尺 

□農塘、蓄水池 ˍˍ平方公尺 

□道路改善□AC□PC 長ˍˍ寬ˍˍ公尺 

□排水溝 高ˍˍ寬ˍˍ長ˍˍ公尺  □加蓋 

□生物通道或逃脫設施ˍˍ處 寬ˍˍ長ˍˍ公尺 

□花架、棚架、休憩設施 ˍˍ座 

□平台 ˍˍ平方公尺 

□意象 ˍˍ處 

□牆面改善 ˍˍ平方公尺 

□步道、棧道  長ˍˍ寬ˍˍ公尺 

□自行車道  長ˍˍ寬ˍˍ公尺 

□多功能廣場 ˍˍ平方公尺 

□植草 ˍˍ平方公尺 

□植喬、灌木 ˍˍ株 

□其他：(請填工項、計價單位、數量) 

生態檢

核分級

與建議 

檢核區域屬於：□第 1 級、□第 2 級 

□不適用，屬：□災後原地復建、□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 

                保育議題。     

□適用  

建議：□無、□有(如下)  

□調升為強化 2 級檢核，需邀請生態團隊協助。 

□調整檢核分級且有生態團隊檢視。 

  調整原因: 

□其他： 

概估 

效益 

受益人口或保全戶數 

□10戶以下□11～20戶□21～30戶□31戶以上 

其他ˍˍˍˍ 

勘查 

單位 

及 

會勘 

人員 

本署： 

分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陳情人、需求單位代表(應含在地組織團

體或居民代表)： 

其他： 

勘查意

見 

□優先處理 □需要處理 □暫緩處理 □不予補助 

□非本署權責，移請(            )研處 

□涉高度生態敏感議題需再釐清或溝通(        ) 

工作 

項目 

□區域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水資源保育及再利用設施。 

□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農村社區友善服務設施及環境營造。 

□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空間活化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化及景觀 

  維護等設施。 

□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多功能廣場 

□其他: 

※工程位置圖、現況照片如後附頁 

承辦人：              科長：             秘書：              副分署長：               分署長： 

 附件二       農村再生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勘查紀錄表    111.11訂定 

□公共工程 □補助環境條件改善計畫 

建議 

事項 

 建議人 (非必要) 

文號 (非必要) 

陳情人 
(需求單位) 

 電話  
住址  

日期   年  月  日 

勘查單位  
勘查 

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

項目

及地

點 

       縣市       鄉       村里 

預計辦理項

目及概估數

量 

TWD97 參考坐標 

(X,Y) 

   

概估(補助)經費 (仟元) 
   

   

現況需

求概述 

    

   

用地現

況調查 

1.土地權屬： 

  □私有地 

  □公有地： 

2.土地座落： 

  □非都市土地： 

    □一般山坡地 □林班地、實驗林地、保安林地 

    □農地重劃區(含台糖自辦農地重劃區)內農水路  

    □平地 □養殖漁業生產區 

    □其他(請敘明)：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土地 

    □已□未 完成活化認定 

3.用地【土地使用同意書(函)】： 

  □已取得 

  □未取得但可請地方政府或社區組織協助取得 

  □未取得且取得困難或有爭議，需再協調 

擬辦

工程
(計畫)

概估

內容 

□護岸 長ˍˍ高ˍˍ公尺 

□擋土牆 長ˍˍ高ˍˍ公尺 □L型溝 長ˍ公尺 

□圍籬、欄杆、護欄 ˍˍ公尺 

□農塘、蓄水池 ˍˍ平方公尺 

□道路改善□AC□PC 長ˍˍ寬ˍˍ公尺 

□排水溝 高ˍˍ寬ˍˍ長ˍˍ公尺  □加蓋 

□生物通道或逃脫設施ˍˍ處 寬ˍˍ長ˍˍ公尺 

□花架、棚架、休憩設施 ˍˍ座 

□平台 ˍˍ平方公尺 

□意象 ˍˍ處 

□牆面改善 ˍˍ平方公尺 

□步道、棧道  長ˍˍ寬ˍˍ公尺 

□自行車道  長ˍˍ寬ˍˍ公尺 

□多功能廣場 ˍˍ平方公尺 

□植草 ˍˍ平方公尺 

□植喬、灌木 ˍˍ株 

□其他：(請填工項、計價單位、數量) 

生態檢

核分級

與建議 

□不適用，屬：□災後原地復建、□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 

                保育議題。     

□適用，檢核區域屬於：□第 1 級、□第 2 級 

建議：□無、□有(如下)  

□調升為強化 2 級檢核，需邀請生態團隊協助。 

□調整檢核分級且有生態團隊檢視。 

  調整原因: 

□其他： 

概估 

效益 

受益人口或保全戶數 

□10戶以下□11～20戶□21～30戶□31戶以上 

其他ˍˍˍˍ 

勘查 

單位 

及 

會勘 

人員 

本局： 

分局：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陳情人、需求單位代表(應含在地組織團

體或居民代表)： 

其他： 

勘查意

見 

□優先處理 □需要處理 □暫緩處理 □不予補助 

□非本局權責，移請(            )研處 

□涉高度生態敏感議題需再釐清或溝通(        ) 

工作 

項目 

□區域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水資源保育及再利用設施。 

□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農村社區友善服務設施及環境營造。 

□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空間活化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化及景觀 

  維護等設施。 

□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多功能廣場 

□其他: 

※工程位置圖、現況照片如後附頁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副分局長：               分局長：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理由同第
二點修正說明；因應實務作業順
序，爰調整表格填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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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概略圖：(請附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影本或可供辨識之清晰影像圖資，並

加註工程位置。) 

 

 

 

 

 

 

 

 
現況或災害照片：(每個重要工項至少一張，並說明擬改善之內容，如屬不同工區則請加註擬處理工程所在之坐標)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填表說明： 

一、現況概述欄請就需求情形簡單描述。 

二、擬辦工程內容欄未明列之工法，請在其他項內填工法、計價單位、數量等。 

三、相關圖片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加附頁。 

四、本表所列項目數量為勘查時概估數，實際施作工程項目及數量以工程預算書為準。 

五、各工項生物通道措施可參考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3 之「水土保持設施常見生物通道」進行適當規劃與設計。 

六、第 1 級且含陸域生物物種，需辦理「縮小」之生態保育策略係指適當考量減少施作部分工項或縮小其規模。 

七、生態檢核分級適用區域係指依生態情報查詢之成果，屬第 2 級檢核者，勘查單位得建議調升為強化 2 級檢

核，邀請生態團隊協助辦理民眾參與及輔導工程人員強化檢核作業。另經勘查單位研判有調整分級之必要

時，需有生態團隊協助檢視，並由勘查單位填寫建議方式及調整原因。 

附件二 
概略圖：(請附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影本或可供辨識之清晰影像圖資，並

加註工程位置。) 

 

 

 

 

 

 

 

 
現況或災害照片：(每個重要工項至少一張，並說明擬改善之內容，如屬不同工區則請加註擬處理工程所在之坐標)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填表說明： 

一、現況概述欄請就需求情形簡單描述。 

二、擬辦工程內容欄未明列之工法，請在其他項內填工法、計價單位、數量等。 

三、相關圖片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加附頁。 

四、本表所列項目數量為勘查時概估數，實際施作工程項目及數量以工程預算書為準。 

五、各工項生物通道措施可參考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3 之「水土保持設施常見生物通道」進行適當規劃與設計。 

六、第 1 級且含陸域生物物種，需辦理「縮小」之生態保育策略係指適當考量減少施作部分工項或縮小其規模。 

七、生態檢核分級適用區域係指依生態情報查詢之成果，屬第 2 級檢核者，勘查單位得建議調升為強化 2 級檢

核，邀請生態團隊協助辦理民眾參與及輔導工程人員強化檢核作業。另經勘查單位研判有調整分級之必要

時，需有生態團隊協助檢視，並由勘查單位填寫建議方式及調整原因。 

 

 


